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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港 燈 ) 

提 交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資 料  
 

I. 與五年發展計劃相關的資料 
 
1. 獲批准的五年發展計劃的資本開支預測 
 
項目類別 1  (百萬元) 2014 2015 2016-2018 總計 

(A) 發電系統 620.0   6,065.8# 

(B) 輸配電系統 1,017.4   5,322.9 

(C) 顧客與企業服務發展 408.4   1,644.4 

   總計 2,045.8   13,033.1# 

 
註 1：資本開支預測細項表列於第 2 頁。 
 
機密資料註釋： 

披露港燈資本開支主要分類，會令供應商輕易估計某些項目的預算，從而增加議價能

力。導致資本開支上升，影響未來電費加幅。此亦披露港燈固定資產的投放及未來的

利潤。有關資料，如不保持機密，會違反香港聯交所上市規則及損害小股東利益。任

何人士泄露或利用有關資料作相關交易，亦可能觸犯證券及期貨條例。 
 
#   包括建議 L10 項目的 2016-2018 年 30 億元資本開支，為政府暫時批准並有待政府確認；詳情請參考

環境局 2013 年 12 月 10 日提交的立法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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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獲批准 2014-2018 年度發展計劃的資本開支預測細項 

編號 項目 備註 
項目總資本開支

(百萬元) 

G. 發電系統項目 
G.1 南丫電廠擴建 - L10 聯合循環燃氣輪機發電機組##   
G.2 燃煤機組延長壽命 (L2) 及輔機改善工程   
G.3 燃氣機組 GT57 提升運行可靠性   
G.4 燃氣機組 L9 提升運行可靠性   
G.5 提升燃煤機組運行效率及可靠性   
G.6 改善及提升燃煤運送及處理系統   
G.7 改善及提升共用設施、土木工程、外送輸電設備及其他輔機系統   
T&D. 輸配電項目 
T&D.1 更換堅尼地道至摩星嶺 132kV 線路電纜   
T&D.2 更換北角至畢架山 132kV 線路電纜   
T&D.3 建設「港鐵」沙中線(南北走廊)、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供電系統   
T&D.4 改善分區變電設施   
T&D.5 建造配電設施向新客戶供電   
T&D.6 建造 22kV 配電網絡提升供電可靠性   
T&D.7 更換北角 132kV 電站高壓開關   
T&D.8 132kV & 275kV 輸電系統改善及提升運行可靠性   
T&D.9 增強高低壓配電系統   
C. 顧客與企業服務發展項目 
C.1 更換及提升企業服務電腦資訊系統   
C.2 更換及提升工程應用電腦資訊系統   
C.3 配電系統電錶、通訊設備、客戶服務、營運樓房改善工程、及為樓

宇機電設備提升能源效益 
 

 

上述項目總資本開支 13,033.1 

 
機密資料註釋： 
由於個別項目仍有大量工作在進行中，其預算總和不適宜披露。此等項目可能仍在招標中，也可能與承

辦商或供應商在合約方面有潛在爭端。因此，披露此等機密數字並不符合客戶的利益。 
 
## 有待政府確認；詳情請參考環境局 2013 年 12 月 10 日提交的立法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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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2. 五年發展計劃期內的預測資本開支 
 

項目類別 (百萬元) 2014 
估計 

2015 
估計 

(A) 發電系統 647.4  

(B) 輸配電系統 1,045.8  

(C) 顧客與企業服務發展 426.2  

   總計 2,119.4  

 
 
機密資料註釋： 

披露港燈資本開支主要分類，會令供應商輕易估計某些項目的預算，從而增加議價能

力。導致資本開支上升，影響未來電費加幅。此亦披露港燈固定資產的投放及未來的

利潤。有關資料，如不保持機密，會違反香港聯交所上市規則及損害小股東利益。任

何人士泄露或利用有關資料作相關交易，亦可能觸犯證券及期貨條例。 
 

說明： 

按現行 5 年 (2014-2018) 發展計劃，首年 (2014) 資本開支(21 億 1 千 940 萬)相約於發

展計劃 (20 億 4 千 580 萬 )，預計至 2015 年整體開支將會十分接近發展計劃

(XXXXXXXXX 對比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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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3. 每年電費組合 － 五年發展計劃預測與周年電費檢討的比較  

 
電費組合  (仙/度)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周年 

電費檢討

發展計劃

預測/ 
周年 

電費檢討*

發展計劃

預測 
周年 

電費檢討

發展計劃

預測 
發展計劃 

預測 
發展計劃 

預測 

(A) 基本電費 94.7 101.8 101.7 102.6 101.0 100.4 100.0 
增幅/(減幅)% 

-- 每 年   +7.5%  +0.8%    
--自 2013 年 起   +7.5% +7.4% +8.3% +6.7% +6.0% +5.6% 

(B) 燃料價格條款收費 40.2 33.1 33.2 32.3 33.9 34.5 34.9 
增幅/(減幅)% 

-- 每 年   -17.7%  -2.4%    
--自 2013 年 起   -17.7% -17.4% -19.7% -15.7% -14.2% -13.2% 

(C) 減費儲備折扣        
(D) 特別回扣        
(E) 淨電費 134.9 134.9 134.9 134.9 134.9 134.9 134.9 

增幅/(減幅)% 
-- 每 年   0%  0%    
--自 2013 年 起   0% 0% 0% 0% 0% 0% 

* 兩者同時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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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港 燈 ) 

提 交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資 料  

二 . 與 電 費 調 整 相 關 的 資 料  

按 現 行 管 制 協 議 ， 電 費 (即 淨 電 費 )是 由 基 本 電 費 加 上 燃 料 價 格 條 款

收 費 合 計 而 成。基 本 電 費 變 動 的 考 慮 及 影 響 因 素 包 括 (1)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 (2)經 營 費 用 ; (3)本 地 售 電 量 ； (4)電 費 穩 定 基 金 結 餘 ； 及 (5)

管 制 計 劃 稅 款 及 其 他 。 至 於 燃 料 價 格 條 款 收 費 則 包 括 (1)燃 料 價 格 ；

(2)修 正 上 年 多 收 的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 與 (3)燃料價格調整條款帳結

餘。 

 

1. 電 費 調 整  

 

 

2014 年  

電 費  
2015 年  

電 費  

 

 

調 整 幅 度  

 仙 ／ 每 度 電  仙 ／ 每 度 電  % 

    

基 本 電 費  101.8 102.6 
0.8%

+0.8 仙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33.1 32.3 -2.4%
-0.8 仙

  

淨 電 費  134.9 134.9 0%
0 仙

 

年 底 結 餘 (億 元 ) 
   

電 費 穩 定 基 金 (估 計 ) 2.9 億  4.3 億   

燃 料 價 格 調 整 條 款 帳

(估 計 ) 
5.7 億  6.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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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 燈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調 整 方 案 的 理 據 和 計 算 方 法

調 整 理 據  對 電 費 的 影 響  

(仙 ／ 每 度 電 ) 

(1) 基 本 電 費  

(a)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由 2014 年估計的  XXX 億元增至 2015 年

估 計 的  XXX 億 元  ;主 要 是 包 括 輸 配 電 系

統 ， 發 電 系 統 及 顧 客 與 企 業 服 務 發 展 的 資

本 投 資 )  

註 :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是 指 該 年 固 定 資 產

淨 值 在 年 初 和 年 終 兩 項 結 餘 的 平 均 數

 +0.1    

(b) 經 營 費 用  

(由 2014 年 估 計 的 31.5 億 元 增 至 2015 年 估

計 的 33.3 億 元 ； 主 要 是 物 料 價 格 上 升 、 經

營 活 動 變 更 及 折 舊 增 加 所 致 ) 

詳 情 見 下 述 第 3 節

+1.6 

(c) 本 地 售 電 量 減 少

(由 2014 年 估 計 的  109.0 億度電減至 2015

年 估 計 的  XXX 億 度 電 ; 主 要 改 變 類 別 如 下

表 列 )  

百 萬 度

2014 

估 計

2015 

估 計

家 庭 用 電 2,610 

商 業 用 電 7,964 

工 業 用 電 328 

合 計  10,902

每 年 改 變 %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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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理 據  對 電 費 的 影 響  

(仙 ／ 每 度 電 ) 

(d) 電 費 穩 定 基 金 結 餘  

(2015 年 基 金 結 餘 增 幅 將 比 2014 年 的 增 幅

減 少 1.1 億 。 ) 

-1.2 

(e) 其 他  

(管 制 計 劃 稅 款 減 少 。 詳 情 見 下 述 第 2 節 項

(b)及 (c)) 

-0.8 

小 計 (基 本 電 費 ): +0.8 

機 密 資 料 註 釋 : 

1. 預 計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的 增 加 會 顯 示 2015 年 將 來 利 潤。有 關 資 料，如 不

保 持 機 密 ， 會 違 反 香 港 聯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及 損 害 小 股 東 利 益 。 任 何 人 士 泄

露 或 利 用 有 關 資 料 作 相 關 交 易 ， 亦 可 能 觸 犯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  

2. 披 露 售 電 量 增 長 預 測 ， 令 供 應 商 預 早 得 知 港 燈 的 需 求 ， 增 加 釐 訂 價 格 的

籌 碼 ， 令 香 港 市 民 付 出 更 高 的 價 格 。 此 亦 披 露 港 燈 固 定 資 產 的 投 放 及 未

來 的 利 潤 。 有 關 資 料 ， 如 不 保 持 機 密 ， 會 違 反 香 港 聯 交 所 上 市 規 則 及 損

害 小 股 東 利 益 。 任 何 人 士 泄 露 或 利 用 有 關 資 料 作 相 關 交 易 ， 亦 可 能 觸 犯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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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理 據  對 電 費 的 影 響  

(仙 ／ 每 度 電 ) 

(2)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a) 燃 料 價 格 上 升  

(2015 年 燃 料 開 支 增 加 3.1 億 元 。 [註 1]) 
+3.3 

(b) 修 正 2014 年 多 收 的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即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總 額 高 於 或 低 於 標 準

燃 料 成 本 與 實 際 燃 料 成 本 的 差 異 ) 

(燃料價格調整條款帳的負結餘由 2013 年 底 的

0.01 億 元 估 計 變 至 2014 年 底 正結餘的 5.7 億

元 ， 相 對 於 2014 年 間 5.7 億 元 的 改 變 ) 

-5.2 

(c) 燃 料 價 格 調 整 條 款 帳 的 結 餘 調 整  

(燃料價格調整條款帳的正結餘由 2014 年 底 估

計 的 5.7 億 元 增 至 2015 年 底 估 計 的 6.9 億

元 ， 相 對 於 2015 年 間 1.2 億 元 的 改 變 ) 

+1.1 

(d) 其 他  

小 計 (燃 料 價 格條 款 收 費 ): -0.8 

總 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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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燃料消耗 
(兆兆焦耳) 

2014 年(估計) 2015 年(估計) 

燃煤 80,767 
天然氣 31,349 
燃油 441 

   總計 112,557 

平均燃料價格 
(港元/千兆焦耳) 

2014 年(估 計 ) 2015 年(估 計 ) 

燃煤 24.5 
天然氣 88.9 
燃油 145.5 

整體計算 43.1 

總燃料費用(百萬元) 
2014 年(估計) 2015 年(估計) 

• 燃煤 1,978 
• 天然氣 2,788 
• 燃油 64 
• 其它 22 

   總計 4,852 

燃料費用屬實報實銷，經由以下兩帳項收回： 
• 標準燃料成本

(包括在基本電
費內)

1,815 

• 燃料價格調整
條款帳

3,037 

總計 4,852 

機密資 料 註釋:  

 披露燃料需求及其預計價格將嚴重損害港燈與燃料供應商於議價及其成交量的談判

能力，從而令香港市民承擔更高的燃料價格條款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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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 細 的 營 運 開 支 賬 目 及 預 算

燃料開支以外的 

開支項目 

2014 年 

預算開支 

(百萬元) 

(估 計 )

2015 年 

預算開支 

(百萬元) 

(估 計 ) 

改變幅度 

% 

營運開支 

員工開支 (1) 599.5 
原料及服務 (註 a) 178.3 205.5 
行政開支 54.0 59.3
貸款費用 (2) 2.8 
政府地租及差餉 230.0 239.5 
其他 (保險) 29.5 31.1

應急開支撥備 5.0 5.0
存貨/固定資產註銷 (註 b) 74.5 61.6
資產停用撥備 - -
折舊 1,977.6 2,024.3 

營運開支及折舊小計: 3,151.2 3,328.8 5.6% 
營運利息 (2) 788.6 
稅項 (3) 983.9 

燃料開支以外的總營運支出: 4,923.7 5,012.0 1.8% 

註: 

(a) 根據供應商或承辦商報價,若無供應商或承辦商報價,以通帳率估算。 

(b) 按當年資產預計使用情況估算。 

機密資料註釋: 

1. 港燈的薪酬政策是按員工表現而定，因此員工薪酬調整率也因個別表現而不同。上述

披露會令員工有不正確的期望而損害勞資關係。

2. 披露機密融資資料可嚴重影響港燈借貸成本，令香港市民承擔更高的費用。

3. 資料披露，或會被用以計算營運利息。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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